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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城北

镇 59 岁的法轮功学员杨雪珍，二

零二四年九月二十日在家被绑架，

据称是发真相资料被摄像头照到。

杨雪珍现被非法关押在梅州市城东

镇梅州市看守所。详情有待了解。 

杨雪珍，女，一九六五年十二

月生，家住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扎

下村。她以前患有乳腺增生、风湿

病、偏头痛、腰肌劳损等多种疾

病，到处求医问药都没有用，身体

被折磨得很不像样，真是痛苦难

忍。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中旬，她有

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法轮功

的“真、善、忍”要求做好人，修

心向善，不知不觉中病好了，一身

轻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

恶首江泽民滥用整部国家机器发动

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修炼真、

善、忍、一心做好人的善良民众进

行残酷的镇压，无数法轮功学员为

了讲清真相、为了反迫害，被迫害

得有家不能归，妻离子散，家破人

亡！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九日，杨雪

珍在散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

世人诬告，遭梅江区公安分局三角

派出所恶警绑架到区公安分局非法

审讯，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杨雪

珍被警察绑架，戴着手铐严刑拷

打，然后抄家，翻箱倒柜，家里被

搞得乱七八糟。还把她丈夫抓走，

非法关押了二天，使家人身心受到

了十分大的伤害。 

杨雪珍被劫持到梅江区芹黄看

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每天被迫串

珠子做奴工十多个小时，后转到拘

留所做奴工，从早上五点多起床直

到凌晨三点钟才休息，吃不饱、睡

不好，过着非人的生活。后被梅州

市劳教委非法劳教一年，劫持到广

东省三水劳教所迫害了三个月，于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又被转到看守所

非法关押构陷五个月。 

杨雪珍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

三半年，于二零零三年五月被绑架

到广州女子监狱，遭受了残酷的洗

脑迫害，白天被奴役干活，有时晚

上不准休息，罚站到十二点。到二

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才出狱回家。 

梅州市梅县区六位女法轮功学

员曾秀琼、谢国芬、张桃凤、刘梅

芬、李利珍、黄淑珍二零二四年四

月集体学法（即阅读教人按真、

善、忍做好人的《转法轮》著作）

时，被梅州市梅县区国保大队和程

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到梅州

市梅县区检察院和法院，九月二十

九日被非法开庭，近日获悉：曾秀

琼被非法判五年六个月、勒索罚款

九万元；谢国芬被非法判四年六个

月、勒索罚款七万元；李利珍被非

法判四年、被勒索罚款六万元；张

桃凤被非法判两年、被勒索罚款三

万元；刘梅芬被非法判一年缓一年

半，被勒索罚款一万五千元；黄淑

珍被非法判一年缓一年半，被勒索

罚款一万五千元。 

梅州市法轮功学员罗素玲、罗

素雅姐妹二零二四年七月被惠州警

察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梅州市

城东看守所，已被当地检察院非法

批捕，恐遭中共的司法迫害。◇ 

您知道吗？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

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

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动作舒缓的功法。 

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修炼

者按“真、善、忍”标准提升道

德水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变

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 年，北京、武

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家

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示

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8%。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乔

石与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

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

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

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

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

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

支持议案和信函 5800 多项。《转

法轮》已有 40 多种文字版本，并

可 在 法 轮 大 法 网 站

（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北京东方健
康博览会上，法轮功被誉为“明
星功派”，获得“边缘科学进步
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群众
欢迎气功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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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省报道）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上午，广东省梅县区七十多岁

法轮功学员钟苑英将被梅县区法院

非法庭审。目前，钟苑英被非法

“取保候审”，仍在家中。 

法轮功学员钟苑英，女，生于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78 岁，

家住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坜

明村。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前，钟苑

英的身体患有十多种疾病，如心脏

病、甲亢、胃痛、白内障、沙眼、

妇科病、类风湿、头痛、常年感

冒、咳嗽、腰痛、牙痛、脑血栓

等，经过多方医治不见好转，她苦

不堪言。 

一九九六年冬，钟苑英开始修

炼法轮大法，所有疾病症状都消失

了，无病一身轻。从此，家里有了

欢乐、幸福。钟苑英时时处处按照

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亲戚、邻

居、朋友都说她变了，在名利面前

不去争，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好

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

民利用手中权力开始迫害法轮功以

后，钟苑英和全国法轮功学员一

样，也遭到迫害。她曾多次被人恶

意举报，被三角镇派出所绑架、非

法抄家。她曾经因向世人讲真相，

被三角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月梅拘

留所，被非法关押十五天，后又被

转至东山桥头洗脑班，被非法关押

迫害一个月。 

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二日下午，

钟苑英老人在梅县区扶贵中路公交

站亭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等真相。

五点左右，钟苑英回到家中，被梅

县区七、八个警察绑架到医院，又

被直接非法关押到城东竹洋看守

所。之后，她家属被勒索一万元。 

第二天，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上午，钟苑英因身体原因，

被非法“取保候审”，回到家中。 

二零二四年八月中旬，梅州市

梅县区宝华派出所两个警察骚扰法

轮功学员钟苑英，逼迫她在“认

罪、认罚”的材料上签字。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梅

州市梅江区三角派出所两警察上门

骚扰钟苑英，企图罗织证据，进一

步构陷钟苑英。 

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七日，广东

梅州市梅县区程江派出所通知梅县

区新城街道让钟苑英第二天（二零

二四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到梅县区

检察院。 

二零二四年十月十八日，钟苑

英来到检察院。检察院工作人员用

威迫、恐吓、利诱的流氓手段，要

求钟苑英先承认自己是犯罪，认

罚，诽谤法轮大法是×教（注：

中共是真正的邪教）。钟苑英当

场善意地对有关工作人员说：我

修真、善、忍，做好人，我没有

违法犯罪，违法的是你们。 

梅县区三角派出所公安警察

和检察院人员，在过去的五个月

里，一直在暗箱操作构陷钟苑

英，又将她构陷到梅县区法院。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午，钟苑英老人面临梅县区法院

非法庭审。 

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上

乘的佛家修炼大法，于一九九二

年由李洪志师父传出，他以宇宙

最高特性真、善、忍为原则指导

人修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

法，可以使修炼人在极短的时间

内达到身心净化，道德回升。修

炼法轮大法福益家庭、社会，是

合法的。 

中共残酷迫害修心向善的法

轮功学员已经二十五年多，期间

颠倒是非善恶，警察非法抓捕、

入室抢劫，给众多法轮功学员和

他们的家庭造成了重大伤害，而

且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

灾难。 

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和讲清

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

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

社会良知。在未来法制昌明之

时，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人都面临未来正义法庭审判和终

身追责。◇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

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

反， 《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

信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和党媒《人民日报》。然而公、

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不

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

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

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

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

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

斗”的本质。◇ 


